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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 8 月 1 日    星期四

7版

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宝鸡市时间：2024 年 7 月 22 日—8月 20 日                 投诉举报值班电话：0917-3630660, 邮政信箱：宝鸡市金台区A179 号信箱。

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：每天 8：00 — 20：00。

序
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

涉及区县
及部门

调查核实情况
是否
属实

处理处罚和问责情况
是否
办结

1

受理编号为 4 号的信访问题为：

金台区玉涧河东路轩苑盛世 A 区和 B

区之间向北 6 公里处的垃圾处理场，

每日 18:30 至次日凌晨产生刺鼻气味，

严重影响周围居民生活。

市城市管

理执法局

反映的为长寿沟生活垃圾填埋场。调阅 2024 年 1—7 月

填埋场周边大气无组织排放监测报告，臭气浓度均满足《恶

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GB 14554-1993 表 1 中二级新扩改建标

准限值的要求。

由于垃圾填埋作业中垃圾裸露、填埋场夜间停止作业后

临时覆盖不到位、部分垃圾清运车辆密闭不严产生抛洒滴漏，

导致异味产生。

是

采用 HDPE 膜对裸露生活垃圾进行全面覆盖，

严控垃圾填埋作业裸露面积；每日夜间停止作业后，

及时对作业面采用防雨膜进行临时覆盖；加大消杀

除臭力度，增加喷洒次数，并增加除臭剂浓度；加

强对垃圾进场道路保洁，坚持每天 2 次以上对长寿

沟进场道路进行冲洗；对出场垃圾清运车辆进行冲

洗，减少“跑冒滴漏”等问题，保持路面干净整洁。

是

2

受理编号为 5 号的信访问题为：

岐山县蔡家坡镇安乐村 1 组宝鸡阜丰

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蛋白车间、肥料车

间未按规定使用生物质燃料，长期夜

间烧煤产生刺鼻性烟雾，影响周围居

民正常生活。

岐山县

宝鸡阜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肥料车间造粒工序和蛋白工

序热风炉于 2021 年底开始由燃煤替换为生物质燃料，2022 年

初完成热风炉燃料输送系统改造，并全部使用生物质燃料。经

7月 24 日、25 日、26 日夜间检查，未发现燃煤使用痕迹，现

场未闻到燃煤燃烧异味。调阅该公司《7 月 1 日至 7 月 23 日

生物质燃料信息表》，以上两个工序均使用生物质燃料。

否

对该公司 DA002 有组织及无组织废气开展监

测，监测结果均符合国家相关标准限值要求。公司

已在肥料、蛋白车间燃料上料口分别安装不间断电

源高清摄像头，进行实时监控。

是

3

受理编号为 6 号的信访问题为：

金台区新福二路轩苑盛世 3 期 B 区 4

号楼、5 号楼、6 号楼地下车库垃圾箱

垃圾清运不及时，产生酸臭刺鼻气味，

严重污染环境。

金台区

轩苑盛世 3 期小区内居民生活垃圾放置点统一设置在地

下车库每个单元出入口，4、5、6 号楼每个点位设 2—3 个垃

圾桶，地下车库内安装有通风排风设备。经现场核查，在垃

圾产生量较多时，特别是夏季瓜果易腐会产生酸臭刺鼻气味。

是

物业公司对小区生活垃圾设置相对集中收集

点位，定时清扫垃圾桶周边环境卫生；小区物业

与第三方清运公司已建立定时清运制度，于每天

14:00—16:00 清运，做到日产日清，同时根据小区

生活垃圾产生量情况，适时调度增加清运频次，杜

绝类似问题产生。

是

4

受理编号为 7 号的信访问题为：

渭滨区川陕路轩苑尚城 3 期小区外西

侧水坑内水质发绿、臭气熏天，至今

无人处理。

渭滨区

经查，反映的地点属于姜城村三产用地，该片区计划进

行建设，暂时未开工，目前为荒地。荒地自然形成一个坑，

由于近期降雨量较大，形成积水。该水坑为长约 40 米、宽约

30 米、深约 5 米的不规则大坑，坑内水深 1.5 米左右，有少

部分水体发绿。

是
已对坑内积水进行抽排，正在使用机械设备对

该坑进行填埋。
否

5

受理编号为 8 号的信访问题为：

宝鸡高新区清水路（高新九路）碧桂园

凤凰城小区 36 号楼 2 单元居民楼地下

车库下层的小区垃圾中转站，每天 5

时至 6 时清运垃圾，噪声扰民并伴有

严重臭味。

宝鸡

高新区

反映的垃圾中转站，为该小区西侧外封闭式生活垃圾存

放点，生活垃圾清运车辆为小区物业自行联系的社会车辆，

每日 5 时至 6 时对垃圾进行清运，由于夏季生活垃圾含水量

大，垃圾车清运过程中现场有臭味。

是

小区物业组织人员对垃圾房进行全面消杀和清

洗，并做好日常除污消杀工作。在保证生活垃圾日

产日清的前提下，要求清运车辆将每日垃圾清运时

间调整至7时以后，加强对清运车辆日常管理工作。

是

6

受理编号为 9 号的信访问题为：

宝鸡高新区和谐路南段，华厦中央公

园一区南区与北区之间的烟火巷子烧

烤店，每日营业至凌晨 2：00 左右，期

间噪声扰民；该店铺在户外操作导致

油烟污染严重。

宝鸡

高新区

经 7 月 25 日现场核实，群众举报的烟火巷子烧烤店实为

博悦印象烧烤店，其占道经营，在营业期间存在噪声、油烟

扰民问题。

是 该店铺已停止在室外占道经营行为。 是

7

受理编号为 10号的信访问题为：

眉县齐镇齐镇村 12 组，由村委会牵

头违规占用耕地建设养殖场，目前已

动工。

眉县

反映的养殖场建设项目为齐镇村万羽肉鸡养殖场建设项

目。该项目土地原地理性质为果园地，前期种植猕猴桃，由

于经济效益差，齐镇村将该土地进行流转，已于 2024 年 5 月

8 日被批准为设施农业用地。项目 2024 年 6 月开工建设，目

前正在进行土建基础施工。

否 无 是

8

受理编号为 11 号的信访问题为：

1. 位于凤县某某镇的唐家河金矿将未

经处理含有重金属的弃砂排放至唐家

河河道；2. 留凤关镇后石坑氧化矿矿

点将含铅等重金属的废弃物未经处理

随意倾倒；3. 凤州镇古凤州东门至七

里坪 3公里路段无审批手续进行挖砂。

凤县

1. 陕西庞家河金矿有限公司开采过程中产生的弃渣全部

回填至采空区，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尾砂通过输送管线排入尾

矿库。经对尾砂输送管线及沿线小峪河河道巡查，未发现弃

渣、尾砂排入河道现象。调阅该公司 2024 年土壤及地下水监

测报告、嘉陵江灶火庵国控监测断面 2024 年第一季度、第二

季度水质监测报告，结果均符合标准限值要求。

2. 反映的为原凤县凯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后石坑铅锌

矿，2020 年 11 月 16 日已依法关闭，纳入凤县秦岭 1500 米以

上矿山生态恢复治理项目，于 2023 年 6 月底全部完成治理并

销号验收。

3. 经排查，未发现该路段采砂现象。经调阅河道巡查记

录并通过走访凤州镇凤州村和桑园村，均未发现近年来该路

段采砂情况。

否

凤县将紧盯工矿企业、矿山恢复治理、河道采

砂等生态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环节，加强巡查检查力

度，坚决打击破坏生态环境违法行为。

是

9

受理编号为 12 号的信访问题为：

2013 年以来，西宝高速将眉县服务区

的生活污水及眉县段的泄洪渠雨水排

放至眉县常兴镇尧柳村及白家村耕地

中，导致该地块无法耕种。

眉县

经查，眉县服务区生活污水处理后回用不外排，未发现

群众投诉的眉县段泄洪渠。西宝高速建设过程中配套建设雨

水收集蒸发池，用于收集西宝高速眉县常兴镇段和眉县服务

区雨水，强降雨天气时，由于雨水排放不及时，会导致蒸发

池雨水满溢，流向周边地势较低耕地。

是

陕西交控杨凌路产养护管理中心已对雨水蒸发

池周边及池内环境卫生进行了清理整治，同时制定

了该蒸发池日常管理制度，确保蒸发池常态化正常

运行。

是

10

受理编号为 13 号的信访问题为：

渭滨区石鼓镇刘家村一组村民时亚志

近十年将城市酒店垃圾收回来后投放

至村组生活垃圾站。

渭滨区

被举报人 2018 年前从事生猪养殖，从金台区东风路毛家

公社饭店收运泔水养猪，2018 年后不再养猪，再未拉运泔水

回村。毛家公社饭店自 2024 年 1 月起委托被举报人，将饭店

内除餐厨垃圾之外的其他垃圾运至金台区冠森路垃圾收运站。

被举报人将垃圾运至该垃圾收运站后进行分拣，将可回收垃圾

拉运回家再次分拣后拉到废品收购站进行售卖。分拣过程中，

被举报人将粘泡沫的胶带撕下后投入村组生活垃圾站。

是

依据《宝鸡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》，经城

管执法部门确认，“粘泡沫的胶带”属“其他垃圾”，

可以正常投入村组生活垃圾站。

是

11

受理编号为 14 号的信访问题为：

渭滨区川陕路轩苑尚城小区三期 20 号

楼南侧有一基坑未回填，影响周围居

民正常生活。

渭滨区
经查，该信访举报问题与受理编号为 7 号的问题为同一

点位问题。
是

已对坑内积水进行抽排，正在使用机械设备对

该坑进行填埋。
否

12

受理编号为 15 号的信访问题为：

金台区东风路海澜湾小区隔壁宝鸡货

运东站全天装卸车辆，火车刹车产生

的噪声，未采取降噪措施，影响周围

居民正常生活。

金台区

经查，反映的宝鸡东站噪声主要来源为货物列车编组过

程中减速器制动时制动轨与车轮摩擦所产生的噪声以及进站

货车运输过程中的交通噪声。

是

宝鸡东站减少除群众生活必需品和保障物资货

物运输业务外的部分运输业务，并将该问题报中国

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，建议优化运输生产组织，

尽量减少列车在站解体和编组数量，减少列车在站

的鸣笛次数。不断调整优化站内货运车辆、叉车、

吊车等车辆及机械作业时段，减少清晨、夜间及居

民休息时间的各种作业活动，降低各种运输车辆的

作业和引擎噪声。

是

截至2024年7月31日12时，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涉及宝鸡市生态环境信访件36件，现将第二批交办问题办理结果通报如下：

中 共 宝 鸡 市 委   宝 鸡 市 人 民 政 府
关于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问题调查处理情况的通报


